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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有

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受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法律顾问，已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2008 年 5 月 28

日分别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所出具的证发反馈函【2008】167 号《关于发审委对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要求，金杜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对《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进一

步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金杜在《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

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金杜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

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金杜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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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二）如下： 

 

一、 关于发行人律师参与鉴证职工大会的程序，相关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2007 年 9 月 26 日，金杜受山东曲轴总厂（以下简称“总厂”）的委托，委

派律师作为鉴证人出席了总厂收回内部职工股的职工大会，其具体鉴证程序及过

程如下： 

 

2007 年 9 月 26 日，总厂收回内部职工股的职工大会在总厂礼堂举行。受总

厂委托，金杜律师会同总厂、文登市及国信证券的相关领导参加了本次职工大会。

经金杜律师鉴证，总厂共 1065 名职工参加了本次大会，另有 62 名职工因出差或

生病原因未到场参加本次职工大会。经查，总厂设立时的股本总数为 25200 股，

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总厂工会代 1561 名职工持有 7232 股。但由于职工因

离职、退休、死亡等原因而退股，因此，截至 2007 年 9 月 26 日，总厂工会共代

1127 名职工持 5296 股。参加本次职工大会的职工共持有总厂股权 4940 股，占

本次拟收回的内部职工股权 5296 股的 93.28%。 

 

会上，总厂领导向与会职工详细介绍了本次回购内部职工股的目的，并将《股

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详细告知与会职工。随后，文登市的领导也就总厂收回内部

职工股的意义向与会职工进行了说明。 

 

会议结束后，参加本次职工大会的全部 1065 名职工当场与总厂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金杜律师亦在会后审查了该等签署了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金

杜及发行人相关工作人员的统计，该 1065 名职工共向总厂转让了 4940 股股权。

因缺席而未当场签署协议的 62 名职工亦在 2007 年 9 月 30 日前，全部与总厂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金杜认为，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相关股东已经知晓了本次股权转让

的目的和内容，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是自愿的，各方意思表示真实；该等《股

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亦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

因而真实、合法、有效。 

 

 

二、 关于 2005 年 11 月总厂工会与总厂就 267 万元国有股股权签署的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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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目前的效力状况。 

 

2005 年 11 月 11 日，总厂工会与文登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签署《股本转让

协议》，由总厂工会购买总厂 10.6％股本，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67 万元。经金杜

适当核查，本次国有股转让既未按照 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国有资产评估管

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相关国有资产依法进行评估，也未按照 2004 年 2 月 1 日

生效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

行。 

 

2007 年 7 月 20 日，文登市人民政府以文政字[2007]23 号《文登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市政府原持有的 267 万元山东曲轴总厂股权转让事宜重新进行规范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上述 2005 年已经转让的 267 万元国有股股权重新

进行挂牌交易。 

 

2007 年 8 月 25 日，总厂召开股东会，同意上述股权的挂牌交易，并同意总

厂以购买人身份购买上述股权，在购买成功后，依法注销购买的股权。 

 

2007 年 8 月 31 日,文登英达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文登市国有资产

管理局为本次股权转让聘请的评估师，出具了文会师资评字[2007]第 04 号《山

东曲轴总厂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股权的挂牌价格每股人民币

12,977 元。2007 年 9 月 1 日，文登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上述股权在烟台联合产

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2007 年 9 月 29 日，总厂被确认为上述挂牌股权的受让方，并与文登市国有

产权管理局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2007 年 9 月 30 日，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

心出具上述交易的交易凭证。 

 

综上所述，上述 2005 年 11 月总厂工会与总厂签署的《股本转让协议》因违

反国家有关国有股权转让须对相关国有资产依法评估并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

机构中公开进行的规定而自始无效；从文登市人民政府上述《通知》上看，文登

市人民政府亦认为上述《股本转让协议》违反了有关规定，基于该协议进行的股

权转让行为存在不规范之处，故决定对 267 万元国有股权重新进行挂牌交易，并

依据挂牌交易结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此，金杜认为，总厂工会与总厂就

267 万元国有股股权于 2005 年 11 月签署的《股本转让协议》自始至今无效。 

 

 

三、 关于 1999 年总厂改制时邢运波等高管人员出资来源及合法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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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0 月 19 日，经文登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文体改字[1999]32 号《关

于同意山东曲轴总厂实行企业改制的批复》批准，总厂内部职工采取“全员自愿

入股、经营层控股”的方式进行内部股份合作制改制。总厂改制后的股东出资金

额及比例如下表： 

邢运波 822.8 万元  32.65% 

   孙海涛   147 万元   5.83% 

郇心泽    90 万元   3.57% 

于作水    90 万元   3.57% 

曲源泉    90 万元   3.57% 

洪焕栋    90 万元   3.57% 

林国华    50 万元   1.98% 

鞠传华    50 万元   1.98% 

于树明    50 万元   1.98% 

于秋明    50 万元   1.98% 

总厂工会 

其中：代市政府持有 

代 1561 名职工持有 

990.2 万元 

  267 万元 

723.2 万元 

 39.29% 

 10.60% 

 28.70% 

合计： 2,520 万元 100.00% 

 

上述股东中的 10 位自然人股东均为总厂的高管人员，其中，邢运波出资人

民币 822.80 万元，金额较大。金杜律师就邢运波的出资进行了核查，根据文登

市人民政府于 2008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山东曲轴总厂负责人历年奖励有关

情况说明》，1990～1999 年，文登市政府每年对于较好地完成生产任务的地方国

有企业主要负责人予以奖励，累计向邢运波支付现金奖励 210 万元。1999 年改

制后，市政府每年对地方纳税大户的主要负责人也予以奖励，1999 年～2006 年

累计奖励邢运波 150 万元；根据金杜于 2008 年 4 月 16 日对借款给邢运波的当事

人王爱民的访谈笔录并经适当核查，邢运波于 1999 年向自然人王爱民借款 350

万元。截至 2006 年，邢运波已经全部偿还了上述借款。另外，金杜还核查了邢

运波自 1990 年起历年的工资收入凭证并审阅了天润曲轴有限公司的《分配奖励

方案》，金杜认为，邢运波用于出资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纠纷。 

 

金杜核查了孙海涛、郇心泽、于作水、曲源泉、洪焕栋、林国华、鞠传华、

于树明、于秋明等公司其他高管历年的工资收入凭证、奖金收入凭证、天润曲轴

有限公司的《分配奖励方案》等证明文件，该等人员用于出资的资金来源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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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纠纷。 

 

四、 2007 年总厂规范原国有股权转让行为，挂牌公告中对受让人是否设定条件，

如设定，披露条件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 

 

2007 年总厂规范原国有股权转让行为，挂牌公告中对受让人设定了相关条

件，具体内容如下： 

 

1、意向购买方必须是中国境内、具有独立民事责任和权利能力的内资企业

法人或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2、意向购买方是法人的，必须在本项目挂牌前具有 1500 万元注册资本，且

具有连续十年以上的曲轴生产经营的资历；意向购买方是自然人的，须有在注册

资本 1500 万元以上的曲轴生产企业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十年以上的资历证明，并

在报名时向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自有资金不低于转让底价的银行资信证

明； 

 

3、意向购买方需在提交购买申请材料的同时，向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交

纳购买保证金 1500 万元人民币； 

 

4、购买方须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并承担全部交易费用。 

 

依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征集受让方时，转

让方可以对受让方的资质、商业信誉、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资产规

模等提出必要的受让条件。为了确保本次挂牌交易的顺利完成，亦为保障总厂的

股权稳定，文登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受让人购买股权的支付能力、行业资历、资

产规模等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并根据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的相关规定要求受让

方提交购买保证金，并承担相关的交易费用。上述对受让人设定的条件，是股权

出让方文登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该部分股权的特点、总厂的实际情况确定的，

不存在故意抬高交易条件的情形。 

 

金杜认为，上述国有股权受让条件的设定是合理的，同时也符合国有股权挂

牌转让的相关规定。 

 

五、 烟台产权交易所对曲轴总厂工会国有股权的挂牌日、摘牌日、出具有关文

件的日期均为非法定工作日，所出具的文件是否真实。 

 

经金杜核查，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对总厂工会国有股权的挂牌日为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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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3日，星期一；总厂的摘牌日为 2007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烟台联合产

权交易中心出具交易凭证的日期为 2007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07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十一：10 月 1 日—7 日放假，共 7 天。其中，1 日、2 日、3 日为法定假

日，将 9月 29 日（星期六）、30 日（星期日）两个公休日调至 10 月 4 日（星期

四）、5 日（星期五）；10 月 6 日（星期六）、7 日（星期日）照常公休，9 月 29

日、30 日上班”，金杜认为，总厂的摘牌日和烟台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交易凭

证的日期均为正常的工作日，其出具的文件真实、有效。 

 

六、 关于公司和丛培华知识产权纠纷目前的进展情况，如败诉，是否存在其他

的潜在风险的问题。 

 

根据金杜对发行人与丛培华知识产权纠纷一案诉讼材料的核查以及金杜与

发行人相关人员的口头询问，发行人与丛培华知识产权纠纷涉及两宗诉讼： 

 

2006 年 3 月 9 日，丛培华因发行人未经许可使用其专利向山东省潍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发行人停止侵权行为，并支付赔偿款人民币 100 万元。

该案件已于2006年12月7日因发行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的

专利无效申请而中止。2007 年 6 月 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审查决定，认定上述专利权有效。为此，发行人于 2007 年 6 月 4 日向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专利有效决定的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3 月 3 日作出判决，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决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日，该案件已由发行人提起上诉至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并将于 2008 年 8 月 4 日开庭审理。 

 

金杜认为，如发行人败诉，根据丛培华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请，

发行人最多向丛培华支付赔偿款人民币 100 万元以及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鉴于

发行人已经不再使用该专利，因此，上述赔偿作出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的潜在

风险。 

 

七、 关于持有恒润锻造 25％股权的“香港远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问题 

 

根据文登恒润锻造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香港企业注册署出具的企业注

册资料并经金杜适当核查，香港远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Jarwell Limited、
Prinza Limited，该两间公司各持股 50%；并且由该两间公司担任香港远通投资有

限公司的董事。根据香港企业注册署出具的证明文件，香港远通投资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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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和董事全部受自然人宫群章委托持有股权并管理公司，香港远通投资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宫群章。经金杜适当核查，宫群章及 Jarwell Limited、Prinza 
Limited 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三份。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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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 延 岭 

 

 

 

               

花    雷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